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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全面推进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
实施意见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解读

为加快全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正规化、专业化、职业化建

设，健全全市消防力量体系，全面提升应急救援水平，市消防

救援局起草了《关于全面推进全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

的意见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（公开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）。特作如下解读：

一、文件起草的背景

2022年3月1日，省政府出台《江苏省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

伍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153号），2023年10月9日，应急管

理部、中央编办、国家发改委、教育、公安、财政、人社、住

建、交通、卫健委、退役事务、国税、总工会等13个国家部委

出台《关于全面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意见》，

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地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要求，为各级政

府建设发展地方专职消防队伍提供了政策保障。为贯彻落实好

省政府第153号令和国家13部委文件，在征求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

意见的基础上，结合队伍职业特点、发展规律和我市实际，形

成了《实施意见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文件的主要内容

《实施意见》共六个部分，包括：目标任务、建队责任、管

理体系、执勤训练、综合保障、贯彻落实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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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明确目标任务。对推动全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

发展的指导思想、建队原则、任务目标进行了概括，持续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消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，为

维护全市消防安全提供有力保障。

（二）落实建队责任。明确各级政府建队主责以及各有关

部门工作责任，未建立政府专职消防队的乡镇和各类开发区（

园区）及风景名胜区，按国家及省市有关规定建立政府专职消

防队，已建成未达标政府专职队提档升级。

（三）健全管理体系。各级消防救援部门负责政府专职消

防队伍建设管理指导，评估达标政府专职消防队纳入国家综合

性消防救援队伍管理体系，实行统一指挥、统一纪律、统一训

练、统一荣誉，规范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程序、用工方式、职

业资格和岗位管理，推动健全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党团组织和工

会组织。

（四）规范执勤训练。政府专职消防队纳入国家综合性消

防救援队伍执勤和训练体系，明确“防消联勤、一队多能”职能

定位，强化人员培训考核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，推行与高校、

企业等单位建立人员共育共享机制。

（五）强化综合保障。明确经费保障及使用管理主体和工

资福利待遇标准，细化资产购置程序及管理方式，推动建立年

金、购买人身意外伤害和参加补充医疗保险，落实看病就医报

销、退出再就业扶持、子女入学和中考加分、荣誉表彰、烈士



3

评定、备勤公寓建设、执勤消防车免税通行等综合保障和优待

政策，为符合工作年限及条件专职消防员发放纪念章、悬挂荣

誉门牌。

（六）抓好贯彻落实。将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纳入

高质量发展考核内容，考核结果作为相关单位、部门主要负责

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重要依据。

三、文件出台的意义

加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有利于破解我市政府专职消防

队伍属性不明确、工资待遇和综合保障标准总体偏低、人员流

动性大影响战斗力等瓶颈性问题；有利于规范和加强我市政府

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管理，建立完善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

建设衔接配套的消防救援力量发展机制；有利于将影响政府专

职队建设发展的体制性、机制性和保障性问题纳入顶层设计，

为推动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提供政策支撑，为人民群众安居

乐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。


